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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與細則   

1. 參加者必須年滿二十一歲。 
 

2. 參加本次活動的參與者，必須接受本次活動的所有要求，條款及細則；並允許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其個人資料於日後作業務推廣。 

 

3. 參加者必須未被禁止進入娛樂場，並持有效會員卡於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存有良好信譽記錄。 

 

4. 參加者換領獎賞時必須親自出示屬於其本人之會員卡及由政府發出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5. 所有獎賞未能於有效期內換領均視作無效。 

 

6. 所有獎賞均不得轉讓他人及作售賣用途。 

 

7. 此推廣活動的參加者同意遵守由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所刊登及修訂的條款及細則，以及接受任何澳娛綜

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所作的最終決定。此項活動絶不接受任何名列在由政府發出之被禁止人士名單及澳娛綜合

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之被禁止人士名單中被禁止進入娛樂場之人士、未滿 21 歲之人士及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

公司之員工或員工之直系親屬或其家庭成員參加。直系親屬包括但不只限於員工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

女及其他同住的親屬。如有任何此等人士參與此項活 動，即屬違反此條款及細則所導致。即使此等人士勝出此

活動或有關抽獎，將不會獲得任何奬品或奬金。參與是項活動之所有參加者均須接受及同意上述所有條款並自

動授權予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機構印出、刊登、於電視播送或以其他形式於澳娛綜合度假股份

有限公司或其附屬/ 轄下的設施/ 機構中透露其姓名、聲音或肖像及在其物業內外作商業及推廣用途。博彩僅為

成年人之消遣娛樂活動。受根據澳門政府法例 21 歲以下人士禁止進入任何娛樂場博彩區並且無資格參加任何

博彩推廣活動。 

 

8. 此項活動將可能進行任何形式的攝影或/和錄像。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將會保留所有形式的圖片或/和影

像之播放權。按照澳門民法典第 80 條，參加本次活動的參與者知悉並同意使用自己的照片及肖像。 

 

9.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取消或更改該活動的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10.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層保留最終決定權。 

 

11. 若中、英文版之條款及細則有差異，則以中文版為準。 

 

12. 對於活動所引起之任何爭議，將交予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有最終解釋權。 

 
 
 
 
 
 


